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孚高科”）

独立董事，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独立意见 

宁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天力”）拟申请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有利于其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

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

于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独立意见 

威孚天力经营状况稳定，具备偿债能力。且威孚天力的其他股东同意按照各

自的持股比例向威孚高科承担可能的赔偿责任，风险可控制。公司对威孚天力的

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接独立董事签字页）  

 

 

 

 

 

 

 

 

 

 



(此页无正文，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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